
厦海函字〔2024〕42号

答复类别：A类

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：

《响应“双碳”国家战略 抢占“海洋碳汇”产业发展先机》

（第20241133号）收悉。我局作为会办单位，根据建议中的第四

点“将‘蓝碳’与生态养殖、生态旅游、生态渔业、蓝色基础设

施等结合”内容，现就有关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主要工作和成效

一是我局已将“蓝碳”与生态旅游相结合，在大力推进下潭

尾红树林生态修复的同时，建设公园配套设施，谋划推出生态旅

游运营业态，推进公园“生态游”。2023 年下潭尾红树林公园游

客接待量达到了150万人次，单日最高峰达到了 4.6万人次，促

进生态与经济平衡发展，助力同安湾旅游经济的发展。

二是关于红树林养殖生产模式，鉴于我市已实施海上全面退

养政策，因此不适合在下潭尾红树林开展海上养殖的生产模式。

近年来，我局利用“6.6 全国放鱼日”、“6.8 世界海洋日”等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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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，在下潭尾红树林公园开展增殖放流活动，放流拟穴青蟹、滩

涂鱼、鲷科鱼类等适合该区域放流的水生生物。据监测，下潭尾

红树林的大型底栖动物和鸟类物种数和数量均有了一定的提升；

同时，助力同安湾海域的渔业品质提高。

二、下一步工作

（一）以生态与经济平衡发展为原则，继续推进下潭尾红树

林公园生态游。

（二）后续我局将积极配合红树林保护职能部门探索红树林

与生态渔业生产的新模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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